
110年度提升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輔導知能校園研習計畫 

 

一、 法規依據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8條第8款 

二、 目的：104年2月4日起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（以下簡稱家暴法），將目睹家

庭暴力兒童及少年（以下簡稱目睹家暴兒少），納入家暴法服務對象，且

為了連結輔導資源以協助目睹家暴兒少減輕創傷，及依據衛福部函頒之目

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處遇原則，社工員會進行目睹家暴兒少轉知學校輔

導的處遇，故為落實目睹家暴兒少之服務，本中心特規畫提升目睹家庭暴

力兒童及少年輔導知能校園研習計畫，期望能主動至校園提供相關議題之

教育訓練，以協助教育從業人員增進對目睹家暴兒少的輔導知能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

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

四、 進行方式：學校填寫報名表傳真或以電子信箱依據行政區劃分說明，向本

會進行申請，再由本會依學校提供的時間，安排講師至校園提供教育訓

練。 

五、 執行時間：即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

六、 訓練對象：台北市內湖區、南港區、大安區、信義區、文山區、中山區之

國中、國小之教育與行政人員 

七、 費用：免費 

八、 場次：預計全年本會提供6場研習，以報名順序及106-109年未曾參加此研

習計畫之學校為優先。 

九、 報名截止日期：請於110年3月31日前完成報名，額滿為止。 

十、 研習內容：可配合學校提供2-3小時研習調整 

內容 時間 

目睹家暴兒少之辨識與需求評估 50分鐘 

目睹家暴兒少之輔導與處遇 50分鐘 



目睹家暴兒少之服務網絡介紹 20分鐘 
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請填妥下面申請表後傳真或 email至本會，並電話確認。 

      承辦人：蔡孟瑾社工員，聯繫電話：(02)2381-1123*17 

      傳真號碼：(02)2381-9577，email：lambtpe@goodshepherd.org.tw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

申請表 

學校名稱  

學校規劃

研習時間 

110年   月   日星期    自   時   分至    時    分（共計   小時） 

110年   月   日星期    自   時   分至    時    分（共計   小時） 

110年   月   日星期    自   時   分至    時    分（共計   小時） 

有關研習

建議 

請提供在目睹家暴兒少輔導議題上遭遇的困難及研習期待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為避免與其他學校的時間撞期，請至少提供兩個以上方便時間 

聯絡處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時間：110年   月    日 

 

mailto:lambtpe@goodshepherd.org.tw

